
备 案 回 执

有限公司：

备案单位名称： 有限公司

经营地址：

根据《北京市节水条例》 （2022 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公告〔十五届〕第 90 号）第三十八条规定，

收悉你单位于 2 年 月 日提交的提供洗车服务的用水

户建成循环用水设施备案材料，经审查，认为申请材料齐全

完整，符合备案标准，现予以备案。

请你单位加强节约用水管理，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备案信息发生变更（包括经营性质、经营主体、水

源、循环水设施等），请持备案回执至原备案审查单位申报；

2、确保循环用水设施正常运行。


